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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全省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教育局、人事局,有关省直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规范中小学新任教师补充工作，严把教师“入口关”，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闽政文〔2008〕344号）、《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教师补充工作的通知》（教师〔2009〕2号）、原省人事厅《关于印发<福建省省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考试暂行办法>的通知》（闽人发〔2006〕11号），经研究，决定从2010年开始，补充中小学新任教师实行全省统一公开招聘笔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省公办普通中小学校（含中学、小学、特殊教育学校和教育部门主管的幼儿园，以下简称“中小学”）补充新任教师原则上均应参加全省统一公开招聘笔试，其中招聘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人员、“985工程”高校和教育部所属重点师范院校本科毕业生，是否纳入全省统一公开招聘笔试，由各市、县（区）自行决定。
二、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方案由各市、县（区）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各地制定公开招聘方案时，要充分考虑本地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实际需要，以解决中小学教师队伍结构性矛盾为重点，及时补充紧缺学科教师和农村教师，满足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的需要。
各设区市教育局、人事局应对所辖县（市、区）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方案进行汇总，分别报省教育厅、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备案。
三、省教育厅统一组织全省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笔试工作；市、县（区）负责面试、考核、体检等工作，并择优聘用。
省教育厅委托省自考办承担笔试命题、考试组织管理及评卷等考务工作。有关考务工作的具体事宜由省自考办另行通知。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考试考务费收费，按照省物价局、省财政厅核定的项目和标准执行。
四、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笔试分教育综合知识考试和专业知识考试两部分。教育综合知识考试的主要内容为时事政治、师德规范、教育法律法规、教育学和心理学基础知识、新课程理念等；专业知识考试的主要内容为相应学科的专业主干知识、教材教法（包含新课程理念与教学方式的应用）等。教育综合知识考试成绩占笔试成绩的40%、专业知识考试成绩占笔试成绩的60%。

笔试时间为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各设区市教育局应于每年5月中旬，将所辖县（市、区）应聘人员数，汇总上报省自考办。省自考办于每年6月下旬，将考生笔试成绩书面通知有关市、县（区）教育局、人事局。

五、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面试的内容和方法要符合教育教学规律与教师职业特点。各市、县（区）应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以拟招聘人数与进入面试人数1∶3的比例确定面试人选；达不到规定比例的，按实有人数确定面试人选；弃权面试的空额可按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依次递补。
面试和有关聘用工作结束后，各设区市教育局、人事局应将所辖县（市、区）当年聘用人员名单汇总后，分别报省教育厅、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备案。
六、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和共青团中央《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42号）精神，各市、县（区）在每年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岗位中，应拿出一定的比例用于招聘参加 “三支一扶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含研究生支教团）、“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等服务基层项目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
七、省属普通中小学公开招聘新任教师的笔试工作纳入省教育厅组织的全省公开招聘统一笔试，其它工作程序按现行规定执行。

各市、县（区）要高度重视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工作，坚持德才兼备和“公开、平等、择优”的原则，严格公开招聘程序，严把选人标准和质量，吸引有志于从事基础教育事业的优秀人才到中小学任教。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切实落实教师“持证上岗”，将持有与教学岗位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作为教师聘用的前提条件，严禁聘用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担任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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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0年福建省中小学新任教师
公开招聘考试工作安排
1、1月～5月10日，各市、县（区）开展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方案制定、发布以及报名等工作。各设区市教育局、人事局汇总所辖县（区）中小学新任教师招聘方案，分别报省教育厅、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备案。

2、5月15日前，各设区市教育局将所辖县（市、区）资格审查合格的应聘人员数，汇总上报省自考办。
3、5月29日，组织笔试。 

4、6月25日前，省自考办向各市、县（区）反馈笔试成绩。

5、7～8月，各市、县（区）开展面试、体检、考核及聘用工作。各设区市教育局、人事局将所辖县（市、区）聘用人员名单汇总后，分别报省教育厅、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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